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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权利委员会 

  委员会根据《儿童权利公约关于设定来文程序的任择议定

书》通过的关于第 5/2016 号来文的决定*,** 

来文提交人： J.A.B.S. 

据称受害人： A.B.H 和 M.B.H. 

所涉缔约国： 哥斯达黎加 

来文日期： 2015 年 9 月 19 日 

决定通过日期： 2017 年 1 月 17 日 

事由： 在民事登记册进行出生登记 

程序性问题： 未能充分证实指称 

《公约》条款： 第 8 条 

《任择议定书》条款： 第 7 条(f)项 

 

  

 * 委员会第七十四届会议(2017 年 1 月 16 日至 2 月 3 日)通过。 

 ** 委员会下列委员参加了本来文的审议：苏珊娜·阿霍·阿苏马、阿迈勒·萨尔曼·埃勒杜塞

里、贝尔纳·加斯托、彼得·古兰、奥莉加·哈佐娃、哈特姆·克特拉内、杰哈德·马迪、

贝纳亚默·达维特·梅兹穆尔、亚斯明·穆罕默德·谢里夫、克拉伦斯·纳尔逊、万德尔里

诺·诺盖拉·内图、萨拉·德热苏斯·奥维多·菲耶罗、何塞·安杰尔·罗德里格斯·雷耶

斯、希尔斯滕·桑德伯格和雷娜特·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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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来文提交人 J.A.B.S 是哥斯达黎加公民和美国公民，出生于 1957 年。他代

表自己的两个儿子 A.B.H.和 M.B.H 提交来文，他们出生于 2014 年 6 月 23 日。

他声称他的儿子根据《公约》第 8 条享有的权利遭到侵犯。提交人没有律师代

理。《任择议定书》于 2014 年 4 月 14 日对缔约国生效。 

1.2 2016 年 6 月 27 日，根据《儿童权利公约关于设定来文程序的任择议定书》

的委员会议事规则，委员会通过来文工作组行事，拒绝了提交人关于使用在美利

坚合众国获得的姓氏在哥斯达黎加民事登记册中对他的儿子进行临时出生登记的

临时措施请求。同一天，委员会根据其议事规则第 18(1)条决定，审议来文可否

受理不需要将来文送请缔约国评论。 

  事实背景 

2.1 提交人的两个儿子 A.B.H.和 M.B.H 通过人工授孕在加利福尼亚州(美利坚合

众国)出生，使用的是一名捐献者的卵子和提交人的精子。妊娠过程由一名代孕

母亲完成。2014 年 5 月 2 日，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宣判提交人将成为当时尚未

出生的双胞胎的唯一法定父母，并授予他具有排他性的亲权，否认代孕母亲享有

任何合法父母身份，这是符合她和提交人签署的代孕协议的。 

2.2 提交人两个儿子的美国出生证明上写有两个姓氏：提交人的第一个姓以及卵

子捐献者的婚前姓。出生证明上父亲姓名一栏登记了提交人的姓名，而母亲姓名

一栏空缺。提交人指出，卵子捐献协定载有一项条款，规定卵子捐献者身份应不

予透露。不过，她同意向提交人透露身份，并同意如果两个男孩年满 18 岁时有

意愿可与她联系。 

2.3 2014 年 7 月 22 日，提交人和两个儿子使用美国护照进入哥斯达黎加。2014

年 7 月 30 日，提交人请求在哥斯达黎加最高选举法庭的民事登记册中对他的儿

子进行出生登记。民事登记处于 2014 年 8 月 19 日作出决定，依照《哥斯达黎加

民法》批准使用提交人的两个姓氏对提交人的儿子进行登记，并于当天通知了提

交人这项决定。 

2.4 提交人就民事登记处的决定提出了上诉，最高选举法庭于 2014 年 10 月 3 日

驳回上诉，理由是提交人的孩子在美国出生以及根据美国法律进行的登记并不能

要求哥斯达黎加以完全一样的方式对他们进行出生登记，因为关于这一事项哥斯

达黎加存在生效的强制性国家法规。法庭认为，鉴于两个男孩的母亲身份不明，

唯一合法的解决办法是适用《民法》有关婚外出生的儿童的规定，1
 指定两个男

孩使用他们父亲的两个姓氏。 

2.5 2014 年 12 月 19 日，最高法院宪法法庭驳回了提交人提出的要求宪法权利

保护令的申请，维持判决，认为儿童出生国的法律对哥斯达黎加没有约束力，因

为哥斯达黎加存在有关出生登记的强制性法规。法庭还认定，无论在哪种情况

下，都不存在对基本权利的侵犯，因为提交人没有被剥夺将其子女登记为哥斯达

黎加人的权利。 

  

 
1
 根据《哥斯达黎加民法》第 52 条，婚外出生的儿童应使用母亲的两个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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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诉 

3.1 提交人指称，他的两个儿子根据《公约》第 8 条享有的维护其身份的权利遭

到侵犯，特别是其生身父母得到充分承认的权利。通过使用他们生母的婚前姓

氏，两个男孩能够保留他们出生时的真实身份，并与之保有永久的自然联系。 

3.2 提交人主张，适用《哥斯达黎加民法》是错误的，具有任意性，因为该法与

《哥斯达黎加宪法》或《哥斯达黎加选择和入籍法》2
 都没有直接或严格的联

系，而且《民法》规定适用于在本国领土内出生的哥斯达黎加人，并不适用于在

海外出生的人。 

3.3 提交人还主张，最高选举法庭民事登记处仅在已经通过决定之后才通知他有

关对他的儿子进行出生登记的方式，从而阻止了他就此提出异议，这侵犯了他的

孩子在行政事务中享有正当程序的权利。此外，没有准许提交人在更改姓氏的请

求未获批准的情况下撤销将他的儿子登记为哥斯达黎加人的请求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审议可否受理 

4.1 在审议来文所载的任何申诉之前，委员会应依据其议事规则第 20 条确定来

文可否受理。 

4.2 委员会注意到哥斯达黎加主管部门的决定，依照此决定，在民事登记册中进

行儿童的出生登记必须遵循《哥斯达黎加民法》规定的标准，而不受儿童出生国

所适用标准的影响。委员会在这方面回顾，根据《公约》第 7 条，缔约国应确保

按照本国法律实施姓名权。委员会认为，提交人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论据，证明

依照哥斯达黎加的法律指定他的孩子使用他的两个姓氏对于他们充分了解其生身

父母的能力构成了障碍或未能尊重他们维护其身份的权利。 

4.3 至于提交人关于国家主管部门据称错误地适用了哥斯达黎加法律的论点，委

员会指出，对国家法律的解读和适用主要是国家主管部门的职责，除非这种解释

或适用明显具有任意性或构成执法不公。在本案中，提交人认为国内法律中存在

矛盾的论点没有根据，因此，不能作为决定国家主管部门的行为是否具有任意性

或构成执法不公的依据。 

4.4 至于提交人关于无法对民事登记处的决定提出异议的指称，委员会注意到，

提交人能够就此决定提出上诉并向最高法院提出要求宪法权利保护令的申请，委

员会还注意到提交人没有说明他无法在民事登记处的决定发布之前提出异议在多

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孩子根据《公约》享有的权利。 

4.5 委员会考虑到上述情况，宣布来文明显缺乏根据，根据《任择议定书》第 7

条(f)项不予受理。 

  

  

 
2
 提交人援引《宪法》第 13 条及《哥斯达黎加选择和入籍法》第 1 条和第 9 条，其中规定在国

外出生、父母一方为哥斯达黎加人并且在民事登记册中进行了出生登记的儿童被视为出生即

具有哥斯达黎加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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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委员会决定： 

(a) 根据《任择议定书》第 7 条(f)项，来文不予受理； 

(b) 将本决定通知来文提交人并报送缔约国。 

     

 


